


水生动物防疫检疫合格证核发办事指南

一、受理范围

进出境的水生动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的货主。
二、审批条件
（一）《水生动物防疫合格证申请表》
（二）水生动物产品，提前三天报检；
（三）种用提前十五天报检；
（四）因生产生活特殊需要出售，调运和携带动物或者产品的，随报随检。
三、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
受理地点：新平县新平大道28号

办事窗口：新平县水产工作站（新平县农业大楼十一楼）

办事时间：周一至周五，上午：8:00—11:30，下午：14:30—17:30
四、申请材料
	序号
	提交材料名称
	原件/复印件
	纸质/电子文件
	份数
	备注

	1
	《水生动物防疫检疫合格证》申请表
	原件
	纸质
	一式二份
	

	2
	个人或法人代表身份证
	复印件
	纸质
	一份
	验原件

	3
	一寸照片
	原件
	纸质
	两张
	

	4
	单位登记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或    法人代表身份证
	复印件
	纸质
	一份
	

	5
	检疫水生动物及产品
	
	
	
	


注：复印件应用A4纸纸张，同时加盖公章。
五、审批时限

法定时限：20个工作日。
承若时限：6个工作日。
六、审批收费

    本审批事项不收费。
七、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

审批结果：水生动物防疫检疫合格证书。
送达方式：直接送达。
新平县水产工作站（新平县农业大楼十一楼）
八、咨询及监管渠道

咨询电话：0877-7023460。监督电话：0877-7771541；0877-12310
咨询地址：新平县新平大道28号
投诉电话：0877-7011703。
投诉地址：新平县新平大道28号（新平县农业局）

九、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下载
下载地址：http://220.163.118.117/yxxp/project—“审批部门”—“农业局”—“审批服务事项”—“水生动物防疫检疫合格证核发”—“表格下载”
直接领取：受理窗口

网上服务大厅地址：http://220.163.118.117/yxxp/project—“审批部门”—“农业局”—“审批服务事项”—“水生动物防疫检疫合格证核发”

附件：水生动物防疫检疫合格证核发办理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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